
第一頁 

 

《學言》  聯絡電郵：pmtr.center@gmail.com 

 

 

 

 

二 0 二二年八月十五日  
 

第九期  

    

道德理論踐行研究中心月報  

《學言》 目錄 

齊家學：從現代“家庭營運”說起  （共十二講） 

 

本會通告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 

許志毅：《第三講：論家庭道德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  

陳健恩：《分合之間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 

 

《第三講：論家庭道德》  許志毅  

  

註：本文主要以唐君毅先生於《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》 <家庭意識與道德理性 >及 <

道德意識通釋 >，與業師霍韜晦先生 <順教育與逆教育 >三篇文章所論而申述有關家

庭道德之基礎意思。讀者可參考上述文章，文中不列明注釋，敬諒。  

 

 上文論及理想的家庭結構為三代同堂，此乃常道；而在此結構組織中，家庭成

員以“無私付出與成全”之精神去行動，與家人互動，在當中得到鍛煉與成長，亦

使整個家庭組織得以凝聚、延續與開展。  

 

家庭：人類最基礎的文化活動  

 吾人之家庭形式，包括夫妻形式、父子形式、兄弟形式等之呈現，乃人類的文

化活動之一，而且可以說是其他一切文化活動得以成就發展之基礎。文化活動之出

現，乃因於“吾人自覺地欲於一客觀對象實現理想價值。”而此對象可為人、事、

物或地。例如吾人透過藝術活動而使作品呈現美的價值、科學哲學活動於客觀世界

中尋找真理、宗教活動讓人發現超越或神聖的境界等。那麼，家庭形式作為一重要

文化活動的呈現，吾人在當中實現甚麼理想價值呢？  

 

 

本會通告： 

計劃半年內將一連發表十二篇文章，以營運角度，了解現代家庭的意義與實踐模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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吾人認為，家庭形式呈現人與人之間最直接而純真的和諧。其“最直接而純真”之

意，是相對於其他文化活動來說。人在進行文化活動之時，背後同時在實現道德活

動，雖然此道德活動不一定被察覺。道德活動之意，相對於文化活動“自覺地欲於

一客觀對象實現一理想價值”來說，道德活動實現理想價值的對象則是人自己本

身，而且並非要向別人交代，也並非一定有甚麼客觀成就的呈現，最重要的是內心

的反省，時時刻刻讓自己可以進步、超越、改過遷善等。如藝術活動中，人在欣賞

美之時，可以放下對自己身心之執，讓精神通往一種普遍的美的境界；在科學哲學

活動之中，人在發現真理之後，可以發出大公無私之心而與別人分享；在宗教活動

之中，人表現出一種謙卑、恭敬的精神去求道，以超越自己的欲望生命；此等“放

下對自己身體之執”、“大公無私之心”及“表現出一種謙卑、恭敬的精神去求道

以超越自己的欲望生命”均乃人實踐道德活動所呈現之理想價值。然而家庭以外的

文化活動，人在實踐之時，多多少少牽涉到某一方面的才華、才能或情懷，如藝術

家有對美的靈敏與纖細的直覺能力、科學家哲學家則有敏銳的思辨能力、宗教家則

有強烈的救世情懷等。然而家庭活動則可不牽涉某一方面的才華、才能或情懷。是

故家庭生活所呈現的和諧，是直接透過人的道德實踐、純真的赤子之心即可達至，

而不需要其他的外在條件，諸如才華、才能、情懷傾向，甚至任何的物質條件等，

故吾人言家庭所呈現的和諧為“最直接而純真”。傳統以來，有關家庭道德的理想

價值，就是以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、夫義婦順等來描述。吾人在下文論述家庭道德

背後的道理。  

 

前文 <論家庭意識 >論及人之愛護家庭以及孝順父母乃本於人自身之“返本意

識”，此“本”有二重意義，其一為形而上之創造根源，其二為現實上之孕育根

源。吾人欲返之“本”，乃第一重，故吾人之行孝，根本乃超越於一切外在的、現

實的條件，非為計較父母現實上之善與不善也（但此不一定為吾人所自覺）。吾人

今述明，人生之終極追求，根本乃從現實的物質生命釋放，回歸精神上的生命根

源，或者是讓生命從個人的世界，回歸到整體的存在世界。然而此歷程必須經歷種

種現實上的曲折，所以第二重之現實意義之本，對輔助人生的返本非常重要，是故

家庭道德、家庭教育非常重要。吾人要指出的是，家庭道德活動之價值，乃能讓吾

人超化本能，放下自我；若從正面來說，則是讓性情得到開發。而此中之價值得以

落實，不像其他文化活動，需要先憑人的某一方面的才華、才能或情懷去建立具體

的文化活動形式然後達至，而是從吾人自然的投入夫妻、父子、兄弟等關係之中，

就會在大家互動的過程中逐步呈現。  

 

性情開發之初始  

開發性情者，謂人接觸他人及事物時有所感而自然情動，乃至推己及人。然性情

流露，特別站在教育的立場來說，吾人有必要把當中的歷程說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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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此舉對於開發性情不一定有幫助，因為此原為實踐上事，但是如此述明最少

可以讓吾人對於一些錯誤看法有所警惕。吾人細細留意，當吾人初遇別人活動之

時，特別當我們能有機會靜心去留意之時，當會生起一種“渾然無分人我，望別人

活動能順暢，而不忍其受阻”之感受，此乃性情流露最原始處，亦乃赤子之心之呈

現。順此，吾人當明白，小孩子為何會“靜觀”大人做事？一般的說法就是孩子好

奇、在學習等等，此當然有理，然而至其深處，孩子之心當會有上述性情流露之原

始處。然而此性情流露原始處難以自覺，故最好是有好的教導引發。進一步的引發

歷 程 如 此 ， 當 吾 人 能 有 某 一 方 面 的 欲 望 之 滿 足 ， 吾 人 之 生 命 內 部 當 會 懂 得 “ 推

及”，想他人的欲望也應該要得到滿足；這是從“愛己之情”擴大而生起“愛人之

情”。此正是性情開發的第一步。比方說，孩子能“靜觀”父親睡覺時，若母親懂

得引發“你累的時候就會睡覺的，是嗎？你睡覺覺得如何？”、“你看爸爸在睡

覺，那我們該當如何呢？”孩子當會有令人感動的表達。可惜今人不明白此原理，

在 教 育 孩 子 之 時 ， 往 往 因 為 給 孩 子 太 多 刺 激 （ 如 手 機 、 電 視 、 緊 密 的 生 活 安 排

等）、知識技能學習等，所以孩子都難以靜心下來“靜觀”事物，性情難以開發

也。若再進一步，人能有道德實踐的經驗，也當會依此“推己及人”之情而欲他人

也能成就道德實踐。比方說，一位母親帶著兩個孩子，大兒要上學，二兒卻常常鬧

著要跟大兒玩。母親可以在小兒比較平靜之時，讓他“靜觀”哥哥活動，然後引導

小兒：“你平時能聽媽媽話，學習如何好好吃飯，很好啊！你看哥哥在做功課，媽

媽都很想他能夠聽老師話，好好學習的。”、“那哥哥每天早上都要回學校上學

的，你覺得你可以怎麼樣幫助哥哥呢？”孩子“推己及人”之情，當會進一步流

露，願意放下自己要與哥哥玩耍的“欲望”而“成全哥哥的上學”。此開發性情的

歷程，其起點最好是在家庭開始。當孩子面對父母，其性情流露最原始處至為容易

呈現，成為孝順之情，只要父母懂得引發，孩子當能一步一步的開發性情，從“推

己及人之情”（如上所述），進而有“自尊尊人之情”、“對人謙恭禮敬之情”、

“懂得分辨是非之情”等之開發呈現，而過程中，孩子更會願意放下自己的本能欲

望而成就種種道德價值。父母在這個與孩子互動的過程中，特別當感受到孩子的赤

子之心之孝順之情、無私的付出、願意放下自己的本能欲望等之時，當會產生一種

對孩子“獨立人格”的尊重，從而超越出自始對孩子的“孩子是我親生之一念”、

“我要孩子如何如何的想法”等之“私愛”，如此父母與孩子就在這種互動之中，

精神上的融合越來越深入。道德實踐的開展，往往在遇到生命中的難題時會出現契

機，此即人遇到自己的局限或本能欲望上的障礙，故往往道德教育或性情教育都會

以“逆人的本能”之方式來進行（此義留待將來的文章討論）。  

上來舉家庭形式中父慈子孝一環以簡略說明家庭道德之開展，其實是跟家庭教育

息息相關的。此正如上文所說“家庭生活所呈現的和諧，是直接透過人的道德實

踐、純真的赤子之心即可達至，而不需要其他的外在條件，諸如才華、才能、情懷

傾向，甚至任何的物質條件等”，吾人如能深刻領會與實踐，當能從物質風氣中超

越出來。有這種超越的精神，方可回頭再言家庭生活如何融入種種物質生活中之

義，以成就種種文化價值，此義待下文詳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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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分合之間》  陳健恩  

 

父母外出工作，兒童長時間留守於家鄉或寄宿處，稱作「留守兒童」。  

子女為求升學、工作或移民，離父母而遷移外地，名為「分支家庭離岸

化」。  

一個以父母及家庭作中心，一個以子女個人作中心，縱使出發點有所不

同，但結果相近。  

因家庭經濟負擔，離鄉別井，分離則非父母本願，無奈而實屬被動。子女

開展生活，遷移外地實現所願，分離則意所必行，計劃而實屬主動。但亦可

說，兒童留守是為其學習，所以兒童才是主動。遷移外地，也同為滿足父母望

子女向外發展之意向，所以子女可有所被動。從現實上，可說是相互為因，在

生活上勢所必然，理有所至，亦無謂在這一現實層上論開展之道。  

所以，不是應否開展，而是應如何開展？  

若視分離即是開展，如白居易《燕詩》所云：「一旦羽翼成，引上庭樹

枝。舉翅不回顧，隨風四散飛。」這層次，只是一般動物層次上之開展，會使

人有一種失落之感。  

此失落之感，是因人可由動物的層次再進，懂得「念舊」。念舊，便明白

這種失落感，不在事理，而是在背後的情理。情理，就是恩義，回到本心，就

是緣於不忍。這不忍作為起點，所有德性才有根據，而不再是律則。  

念自己，過去是「黃口無飽期」；念父母，過去是「心力不知疲」；念自

己，所顧是「隨風四散飛」；念父母，所悲是「聲盡呼不歸」。所念的，是舊

恩、舊義、舊情、舊事。念過去的恩義情事，就有所珍惜、知所延續、覺所存

在、能所通達。  

能所通達，就是通達未來。知自己過往的恩義情事，未來的開展便有根、

方向便有據、力量便有原、變動便能安。能「繼」之者，能顧念其原，而後覺

有所往，這才是繼往開來。如此開展，才有信念，面對將來，才有所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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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人性比動物性可貴之處，就 在於有此安心之法，所以《易經》說：

「繼之者善也」。從本到末，返本開新，就是所謂道。  

 

因此，捨本逐末，是中國傳統各家思想中，無論是安身立命或安邦定國，

都是大忌。  

 

再說，古代交通不便，通訊不易，生死難測，分離便有如死別。離亭別

去，一封家書，成千里無限的寄託。何以故？  

 

可以直接講，關鍵不是這封家書。否則，現代通訊發達，豈不是寄託更

易？  

當時在很多情形下，家書也是沒法子收到的，因此有「家書抵萬金」的講

法。  

中國古代詩人，為何把相思寄於明月？思念的人，天各一方，共通的，仰

望天上明月。心想與思念的人同時望此明月，瞬間覺溶化了彼此間的距離。人

若無念舊，明月又怎能寄相思？人若不懂念舊，新的通訊方式又有何相干？  

念舊，是念舊情。聚舊，也是聚舊情。舊事，只是情之所寄。人，本來是

一種有情的生命。依於情，在開展之間，仍覺無有分隔。  

事理傾向分，情意傾向合。人活在事與情當中，存於分與合之間。天為創

造，地為凝聚，人為其中，就在此分合之間，所以人是萬物中屬三才之一，是

至靈的存在。靈便能通，通就要知本，知本在於能念舊，念舊在於人心有恩義

情事之關懷，對未來便生起信念，由此而可繼承，人生才變得有意義，人類將

來才覺得有希望，先後才可統一，天地才見合德。見性，原是就是知善。  

我們能有所覺知，原於我們是生活在  

「分合之間」。  

 

 


